
关于建立中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信息联合发布制度有关事

项的通知 

 

 

各中央企业，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产权交易所、天津产权交易中心、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  

 

    为进一步规范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信息发布渠道，扩大信息覆盖范围，根据《企

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委、财政部令第 3 号，以下简称《办法》）

及其配套文件的有关要求，决定在国务院国资委选择的中央企业国有产权交易试

点机构（以下简称试点机构）建立中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信息联合发布制度。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通过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披露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信息，广泛征集受让方是

企业国有产权进场交易的关键环节。各中央企业和试点机构要高度重视信息发布

工作，通过建立和完善信息联合发布制度，规范发布内容、拓展发布渠道、创新

发布方式，进一步提高企业国有产权进场交易成效。  

 

    二、各中央企业可根据拟转让国有产权项目的具体情况，委托一家试点机构

负责组织产权交易活动，接受委托的试点机构（以下简称受托机构）应在本机构

网站上发布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信息的同时，将相关信息提交给其他试点机构，由

其他试点机构在其网站的联合发布信息专栏同步发布。联合发布信息的交换渠道

和接收确认方式，由各试点机构相互协商并签订书面协议后，报国务院国资委备

案。 

各试点机构在网站联合发布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信息内容应当符合《办法》第十

四条的有关规定，具体内容和格式应按照国务院国资委建立的企业国有产权交易

信息监测系统对采集信息的基本要求确定。  

 

    三、各试点机构应按照有利于扩大信息覆盖范围的原则，共同选择一家以上

全国性经济或金融类报刊发布中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信息，所选择报刊的相关情



况应报国务院国资委备案，并在各试点机构网站向社会公示。  

 

    受托机构应在共同选择报刊的相对固定版面刊发中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信息

并以此计算公告期；同时，受托机构还应根据项目特点，在转让标的企业注册地

或标的企业重大资产所在地选择一家以上发行覆盖面较大的经济或金融类报刊

发布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信息。信息中应注明计算公告期的报刊名称和征集受让方

的起止时间，注明通过网络发布信息的网站地址和查询方法。  

 

    四、各试点机构应当按照建立信息联合发布制度的要求，不断创新企业国有

产权转让信息发布方式和交易组织方式。在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信息联合发布过程

中，受托机构对提交给其他试点机构联合发布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信息的真实

性、完整性、规范性承担责任，其他试点机构对确认接收的信息同步发布负责。

对受托机构提交的需要联合发布信息的规范性持有异议的，其他试点机构应当通

过书面方式向国务院国资委报告。  

 

    五、各中央企业和试点机构应当严格按照《办法》以及国资委《关于企业国

有产权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发产权〔2004〕268 号）和国资委、财政部

《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发产权〔2006〕306 号）等有

关文件的规定，认真做好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信息内容的审核把关。  

 

    对于拟转让所持全部国有股权或转让后致使转让方不再拥有控股地位的国有

产权转让项目，如有管理层、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股东或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合

营他方拟参与受让，受托机构应在相关中央企业对信息内容进行审核并报国务院

国资委备案后组织联合发布。  

 

    六、各试点机构所在地国资监管机构可参照本通知的规定，对所属企业和产

权交易机构提出信息联合发布的具体要求。其他省级国资监管机构也应当按照本

通知的精神，对所选择的产权交易机构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信息发布提出明确的

监管要求。  



 

    七、本通知自 2008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8-2-3  

 


